附件1
尤溪县城区公共管网供水价格成本监审结论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年第8号令）规定，尤溪县发展和改革局对福建水投集团尤溪水务有限开展城区公共管网供水价格定价成本监审。现将成本监审情况及结论报告如下：
　　一、监审项目基本情况
福建水投集团尤溪水务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10日注册成立，目前注册资本2.04亿元（其中实物资本9502.63万元）。现有资产包括埔西路12号办公楼、七五路41号办公楼、城区水厂、城西水厂、大池水库、兴头水库和城东水厂及尤溪县城区供水管网设施等，在职职工84人。设计日综合生产能力8.8万立方米，企业实际日平均供水约4.22万吨。

二、监审范围
　　本次成本监审对福建水投集团尤溪水务有限公司经营的尤溪县城区公共管网供水价格定价成本进行监审。所审核的资料时间范围为2022-2024年。　　
三、主要监审依据和工作程序
　　（一）主要成本监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3.《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第7号令）；
4.《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第8号令）；
5.《福建省定价成本监审目录》；          
6.《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45号令）；
7.《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及局部修订条文；
8.福建水投集团尤溪水务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成本资料；
9.其他相关成本核算的法律法规和资料。
　　（二）工作原则

成本监审工作遵循公平、科学、规范、效率的原则。在成本审核、调整、提出定价成本建议值时，遵循合法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
工作程序

成本监审履行书面通知、资料初审、实地调查、意见告知、出具报告等程序。
四、成本审核主要内容

根据《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规定（以下简称《办法》），城镇供水定价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和运行维护费。其中运行维护费是指供水企业维持供水正常运行的费用，包括原水费、外购成品水费、动力费、材料费、修理费、人工费、其他运营费用。其他运营费用是指供水企业提供正常供水服务发生的除以上成本因素外的费用，主要包括：生产经营类费用、管理类费用、纳入定价成本的相关税金（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其他费用。

管网漏损率按照《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CJJ92）确定的一级评定标准计算，漏损率高于一级评定标准的，超出部分不计入成本。管网漏损率按一级评定标准10%核定。自用水率据实核定，但应当在上限标准范围之内，上限标准应当在水厂设计水量的5%－10%范围内。     

五、成本监审结论
福建水投集团尤溪水务有限公司公共管网供水总成本申报数3219.17万元，经审核确认，供水总成本2425.33万元，单位供水定价成本为1.71元/吨（不含水资源税）。
共计核减793.84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折旧核减435.47万元；无形资产摊销核减0.79万元；运行维护费核减357.57万元。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本报告是根据福建水投集团尤溪水务有限公司所提供的会计资料作出的，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由被监审单位负责。

（二）本监审机构及参加本次监审的工作人员与被监审单位无任何利害关系。

（三）本次成本监审结果仅供审议价格调整方案时参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监审报告推算的内容，与本报告无关。
